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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背景 

1.1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凯旋单元 FG25-R21-18 地块景芳拆迁安置房及西侧 G1-35B 公园

绿地工程（原杭州景芳加油站）土壤修复项目 

业主单位（场地责任人）：杭州江干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场地调查及风评单位：杭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有限公司 

工程修复单位：中节能大地（杭州）环境修复有限公司 

环境监理单位：浙江环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效果评估单位：杭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有限公司 

验收检测单位：杭州谱尼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1.2项目背景 

原杭州景芳加油站位于杭州市秋涛北路 86 号，占地面积约 20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 527 平方米，为二级加油站，主要从事柴油、汽油等成品油经营。

站内油罐区内设 6 台油罐（5 台在用，1 台停用），分别为 1 台 30m
3
 0#柴油埋

地卧式油罐、1 台 20m
3
 0#柴油埋地卧式油罐、2 台 30m

3
 92#汽油埋地卧式油罐、

1 台 30m
3
 95#汽油埋地卧式油罐，按柴油罐容器折半计入油罐总容积，贮罐总容

积 115m
3（不含停用油罐）。该加油站于 2017 年 11 月停用，2018 年 4 月拆除。

地块将作为绿地和居住用地开发建设。 

场地责任人杭州江干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杭州市环境保护科

学研究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单位”）对该地块进行了场地环境详细调

查以及风险评估工作，并编制了场地环境详细调查与风险评估报告。报告经过

两次专家评审，最终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获得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原杭州市环

境保护局）关于要求杭州景芳加油站污染地块开展治理修复的通知。 

风评报告结果显示，该地块土壤中苯的健康风险超过可接受水平，须进行

修复，修复土方量约为 1166.2 m
3；地下水中乙苯、C6-C9、C10-C16 的健康风险超

过了可接受水平，地下水修复面积约 613.0m
2，污染深度约为 6m，厚度约 4.5m。 

2018 年 10 月，场地责任人委托中节能大地（杭州）环境修复有限公司负责

该地块污染土壤及地下水修复治理工作。2018 年 12 月修复单位编制了《凯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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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FG25-R21-18 地块景芳拆迁安置房及西侧 G1-35B 公园绿地工程（原杭州景芳

加油站）地块修复方案》并通过专家评审。2019 年 3 月，场地修复工程开始实

施，其中，场地范围内土壤修复持续至 2019 年 5 月，地下水的修复持续至 2019

年 6 月。整个修复过程中，浙江环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本项目土壤和地下水

修复工程实施进行了环境监理和工程监理，监督落实了实施方案的施工工艺和

实施过程各环境保护措施。 

2019 年 3 月，场地责任人委托我单位对场地修复工程进行效果评估。我单

位于 2019 年 4 月编制完成《凯旋单元 FG25-R21-18 地块景芳拆迁安置房及西侧

G1-35B 公园绿地工程（原杭州景芳加油站）修复工程效果评估方案》并通过专

家咨询，效果评估检测由杭州谱尼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检测单位”）

完成。 

该污染地块修复工程已经完成，我单位综合相关资料审核、现场采样分析

等技术资料，根据《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 HJ25.5-2018 ） 及 《 污 染 地 块 治 理 修 复 工 程 效 果 评 估 技 术 规 范 》

（DB33/T2018-2018）相关要求编制了《凯旋单元 FG25-R21-18 地块景芳拆迁安

置房及西侧 G1-35B 公园绿地工程（原杭州景芳加油站）土壤修复项目效果评估

报告》（送审稿）。具体包括治理与修复工程概况、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治

理与修复效果监测结果、评估结论及后续建议等内容，并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

通过专家评审。 

我单位根据专家评审意见相应修改，最终编制完成《凯旋单元 FG25-R21-18

地块景芳拆迁安置房及西侧 G1-35B 公园绿地工程（原杭州景芳加油站）土壤修

复项目效果评估报告》（备案稿）。 

表 1.2-1  项目情况汇总 

序号 时间节点 事项 

1 2018 年 10 月 详调风评完成，环保局备案 

2 2018 年 12 月 修复方案通过专家评审 

3 2019 年 3 月 修复工程开始实施 

4 2019 年 4 月 效果评估方案通过专家咨询 

5 2019 年 5 月 土壤修复完成 

6 2019 年 6 月 地下水修复完成 

7 2019 年 8 月 效果评估报告通过专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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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效果评估工作程序 

本次污染场地修复效果评估工程工作主要包括文件审核与现场勘察、确定

效果评估对象和标准、采样布点方案制定、现场采样与实验室检测、修复效果

评价、效果评估报告编制等，工作程序流程见图1.3-1。 

 

图 1.3-1  效果评估工作流程图 

 

 



凯旋单元 FG25-R21-18 地块景芳拆迁安置房及西侧 G1-35B 公园绿地工程（原杭州景芳加油站） 

土壤修复项目效果评估报告 

4 

2地块概况 

2.1地块基本情况 

2.1.1地块平面布局 

杭州景芳加油站始建于 2000 年，运行至 2017 年 11 月停用，加油站建成之

前为玻璃仓库，主要用于存放玻璃，不涉及生产加工。加油站建站时间较早，

储罐为埋地单层钢制油罐，地下埋深约 3.4m；加油站油罐区位于站区西南侧，

油罐区北侧布置加油站站房和加油岛（共 6 个加油岛），站区隔油池位于加油岛

西侧（靠近秋涛路），加油站内原建筑布局见图 2.1-1。 

 

图 2.1-1  原景芳加油站站内建筑布局 

2.2地块调查评估结论 

2.2.1地块污染情况 

根据场地详细调查结论，评价场地土壤中仅苯、甲基叔丁基醚存在超过一

类用地筛选值的现象，但都只有 1 个样品超标，超标率约为 2.9%，分别位于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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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区下游边界和储罐区内，均为局部污染。 

以地下水三类水质标准作为评估依据，潜水样品中的有机物单环芳烃类、

石油烃和甲基叔丁基醚超出标准限值；其中石油烃的超标率为 37.5%，单环芳烃

（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总））的超标率为 12.5%~25%，甲基叔丁基醚的超

标率为 25%，均为局部污染，主要分布在储罐区、储罐区下游边界以及加油岛。 

通过前期对场地使用历史、生产经营活动等资料的收集分析以及现场踏勘，

场地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可能由于地下油罐的泄露、加油卸油时的跑冒滴漏或

不当拆迁造成的。具体场地内土壤和地下水超标点位示意图如图 2.2-1、图 2.2-2

所示。 

 
图 2.2-1  场地内土壤有机物超标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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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场地内地下水有机物超标点位示意图 

2.2.2场地修复目标 

根据场地风险评估结论，土壤中苯的致癌风险超过了风险可接受水平，甲

基叔丁基醚致癌风险和危害商均小于可接受水平。通过风险评估计算，住宅情

景下土壤污染物风险控制值为：苯 0.40mg/kg；通过对比分析风险控制值与地方

筛选值、国家建设用地筛选值，最终场地以基于风险评估模型计算出来的土壤

风险控制值作为主要参考，建议土壤修复目标为：苯 0.40mg/kg。 

根据场地风险评估结论，地下水中关注污染物乙苯致癌风险超过了风险可

接受水平，石油烃C6-C9、石油烃C10-C16危害商超过了可接受水平。通过风险评

估计算，地下水污染物风险控制值为乙苯1.24mg/L、石油烃C6-C9 4.54mg/L、石油

烃C10-C16 1.18mg/L。根据《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技术要求：“确定污染

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修复目标值，应将基于风险评估模型计算出来的土壤和地下水

风险控制值作为主要参考值”，因此最终计算所得风险控制值作为本地下水修复

目标值。 

综上，该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治理目标汇总如表 2.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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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场地修复目标一览表 

场地土壤修复目标值（mg/kg） 

编号 污染因子 目标值 主要参考标准 

1 苯 0.4 风险评估建议修复目标 

场地地下水修复目标值（mg/L） 

1 乙苯 1.24 

风险评估建议修复目标 2 石油烃C6-C9 4.54 

3 石油烃C10-C16 1.18 

2.2.3场地修复范围 

1、土壤修复范围 

根据确定的土壤修复建议目标值对比土壤污染物检出结果，超出土壤修复

目标的土方纳入修复范围；根据污染物等值线确定的场地污染物分布范围的基

础上，结合采样点位设置、生产设施分布以及现场的污染判断，确定场地土壤

污染修复范围。 

综合上述修复范围的确定原则，得到该场地土壤具体需修复范围约为

333.2m
2，需修复土方量为 1166.2m

3，详见表 2.2-2。 

表 2.2-2 土壤修复量 

修复区域 修复面积（m
2） 修复深度（m） 修复厚度（m） 修复体积（m

3） 

S1 333.2 1.5-5.0 3.5 1166.2 

2、地下水修复范围 

采用浓度差值的方法将全部采样检测分析结果绘制成等值线图，根据确定

的地下水修复建议目标值比对地下水污染物检出结果和等值线，将超出修复目

标的地下水区域纳入修复范围；结合生产布局和地下水流向，综合考虑土壤检

出结果和地下水检出结果，依据超标样品点和不超标样品点判断修复边界。 

根据上述修复范围的确定原则，匡算得到地下水修复面积约 613.0m
2，污染

深度约为 6m，厚度约 4.5m，详见表 2.2-3。 

表 2.2-3 地下水修复区域 

修复面积 污染厚度 

约 613.0m
2
 约 4.5m 

2.3场地修复方案 

2018 年 12 月修复单位编制了《凯旋单元 FG25-R21-18 地块景芳拆迁安置房

及西侧 G1-35B 公园绿地工程（原杭州景芳加油站）地块修复方案》并通过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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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 

本场地污染介质为土壤和地下水，土壤的污染因子为苯，地下水的污染因

子为乙苯、总石油烃（C6-C9）和总石油烃（C10-C16）。根据技术筛选、场地特性

及修复方案专家咨询会意见，确定适用于本项目的修复技术方案为：污染土壤

和地下水采用双相抽提技术进行修复。根据过程自检结果对未达标的土壤区域

进行开挖处理；对于双相抽提处置薄弱的区域，经过处理后自检不合格，项目

设计增加原位氧化注射强化处理。抽提废水采用“化学氧化+中和沉淀”技术工

艺，处理达标后纳管排放。 

2.3.1修复技术路线 

双相抽提技术适用于易挥发、易流动的NAPL（非水相液体）。该技术具有

技术成熟、系统设备简单、修复成本较低、修复周期较短的优点。本场地为加

油站，地下水中关注污染物主要为挥发性有机物和石油烃，且存在NAPL（非水

相液体），较为适合采用双相抽提技术进行处置。 

由于本项目场地位于市中心，与周边敏感点距离较近，离最近的南侧居民

区仅20m左右，需充分考虑到防治二次污染问题。对于污染土壤区域的开挖，综

合考虑后先对开挖区域进行双相抽提后，再进行加密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对未

达标的土壤区域进行开挖处理。总体技术路线如图2.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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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场地修复总体技术路线 

2.3.2主要修复技术 

1、双相抽提技术 

（1）技术介绍 

双相抽提技术是通过真空提取手段，抽取地下污染区域的土壤气体、地下

水和浮油层到地面进行相分离及处理，以控制和修复土壤与地下水中的有机污

染物的一种技术。 

双相抽提系统一般由抽提井、抽提设备和处置设备组成，系统中的主要设

备包括真空泵（水泵）、气液分离器、NAPL/水分离器、气/水处理设备等。抽提

井包括地下的井管部分和地上管路部分；抽提设备是双相抽提系统的核心部分，

其作用是同时抽取污染区域的气体和液体（包括土壤气体、地下水和 NAPL），

把气态污染物、水溶态污染物以及非水相液体从地下抽提到地面上，然后通过

水/气处理系统进行废水和废气的处置，最终达标排放；处置设备包括废气处置

设备和废水处置设备，是指抽提物经过分离后，含有污染物的流体被分为气相

和液相形态，气体通过活性炭或其它热氧化过程进行处置，地下水结合常规的

废水处理方法进行相应的处理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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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艺流程 

1）抽提井点位布设：根据场地地质及水文地质信息、污染物特性等场地信

息以及前期工程实施的经验确定抽提井间距，设计采用点位交错模式布设双相

抽提井点位，确保不存在盲区。 

2）抽提系统安装与调试：安装工作包括抽提井建设、抽提设备安装、管道

铺设、废水处理设备安装、抽提废气处理设备安装等。调试工作包括废水废气

收集、抽提井真空度调节、泵流量调节、沉积物清理、仪表和电路及管路检修

和校正等。通过观测流量，调节真空度及抽提管位置，使系统稳定运行，确保

抽提系统完全密封。 

3）双相抽提设备运行：通过采用真空泵同时抽提包气带的土壤气体和饱和

带污染地下水。气体和液体被抽离地下环境后，分别进入相应的收集处理单元。

抽提过程中采取分区域、分井群交叉抽提，增加抽提效率及地下水与土壤气的

流动性。 

4）污染物处理措施：真空抽提的污染气体进入废气处理装置，处理达标后

排放；抽出的污染地下水输送至废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检测达标后纳管排放。 

5）运行监测措施：运行过程中对抽提井和监测井内的真空度、单井流量、

风机进口流量、抽提井内的地下水降深、抽提地下水体积、抽提井附近地下水

位变化等进行持续监测，有效地评估原位多相抽提系统对地下环境的影响。对

抽出气相污染物浓度、抽提地下水污染物浓度、气/水排放口污染物浓度等进行

监测，判断处置效果。 

6）二次污染控制措施：抽提管道及接口全密封，对废水和尾气处理设施的

效果进行定期监测，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避免二次污染。 

（3）工艺参数 

根据场地参数及要求，结合我司相关工程经验，确定双相抽提技术工艺参

数，具体参数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再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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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复实施情况 

3.1项目实施概况 

3.1.1修复工程概况 

1、修复范围 

评价场地土壤修复深度为 1.5-5m，修复范围约为 333.2m
2，需修复土方量为

1166.2m
3；地下水修复面积约 613.0m

2，污染深度约为 6m，厚度约 4.5m。 

2、场地污染区域平面图及拐点坐标 

砖2 洗车房砖 厕

水泥

景芳加油站
加油岛

砖

站房

水泥隔油池

场地红线

S1

图例

地下水流向

5 m

绘  图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地 址

日 期

图 件 名 称

项 目 编 号

图 件 编 号

编 制 单 位

审  核
中节能大地（杭州）环境修复有限公司

凯旋单元FG25-R21-18地块景芳拆迁

安置房及西侧G1-35B公园绿地工程

（原杭州景芳加油站）地块土壤修复项目

边界角点图
杭州市江干区

秋涛北路88号

W1

Z7
Z1

Z2

Z6
Z5

Z10

Z4

Z9

Z8

Z3

边界角点

图 3.1-1  地块污染区域平面图 

 
表 3.1-1  现场修复区域拐点坐标 

序号 修复区块 点位 
坐标 

X Y 

1 

S1 

Z1 83474.5511 82108.5036 

2 Z2 83476.8160 82092.9419 

3 Z3 83457.0658 82107.8055 

4 Z4 83452.0020 82098.6336 

5 Z5 83462.5965 82090.7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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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1 

Z6 83477.5000 82088.4964 

7 Z7 83474.4959 82108.4824 

8 Z8 83449.6791 82111.4817 

9 Z9 83442.8368 82096.8195 

10 Z10 83464.5368 82086.4582 

3.1.2施工总平面布置 

根据项目施工内容及特点，本工程施工场地设置办公区、水处理区、双相

抽提处置区等，以及必要的施工道路、临时水电等。 

本项目污染场地施工平面如图 3.1-2 所示。 

 
图 3.1-2  施工平面布置图 

 

3.2主要设备运行参数及运行情况 

根据修复方案及专家评审意见，场地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区域均采用双相抽

提技术进行修复治理，对场地污染土壤进行双相抽提技术修复后进行加密检测，

根据检测结果对未达标的土壤进行开挖处理。 

根据现场采样自检结果，场地污染土壤经双相抽提修复后自检合格，不进

行开挖处理。故主要设备即为双相抽提井的建设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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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双相抽提井建设 

项目双相抽提井建设，包括井点点位设计、井点位置布设、钻机就位及钻

孔、井管安装及装填滤料、洗井等工序。 

1、井点点位设计 

抽提井的影响范围并不是固定的，一般抽提井有一定的影响范围，而这个

范围称为抽提影响半径，如下图中的 r。为了保证抽提井影响范围能覆盖所有污

染区域范围，根据相关文献和施工经验，一般选择 1.5 倍的抽提影响半径作为抽

提井的间距。 

2、井点位置布设 

本项目抽提井布置间距为 5 m，现场建井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土壤和

地下水区域共计布设抽提井 28 口。 

表 3.2-1  井点布设参数 

序号 项目 参数 

1 抽提井间距 5 m 

2 抽提井布设方式 交错布设 

3、施工参数 

根据项目设计，项目抽提井施工工艺参数设计如下： 

1) 井管直径：63 mm，管壁厚 2 mm； 

2) 井管材质：UPVC 化工管材； 

3) 井管割缝：割缝宽度为 0.5±0.1 mm，缝间距 2.7±0.1 mm，缝长度 20

±0.1 mm，簇缝间距 20±0.1 mm； 

4) 井管接口：螺旋接口； 

5) 成井滤料：10~20 目石英砂，以及颗粒膨润土； 

6) 井管割缝深度：1.5~6 m； 

7) 建井深度：6.5 m； 

4、钻机就位及钻孔 

抽提井成井设备采用 Geoprobe 钻机进行钻孔，钻井根据施工布设的井点进

行安装就位，设备进场就位后，设备调平精确，钻孔直径为 108 mm。 

5、井管安装及装填滤料 

钻孔完成后，及时将连接好的井管进行安装。用重锤顶掉井底木塞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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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井管，随机缓慢拔起螺旋钻杆，在拔管的同时，向螺旋钻杆和井管间孔隙缓

慢倒入石英砂，最终将井管的滤管部分放置在设计范围内。最终滤料从井底向

上填至过滤管顶端向上约 0.5 m 处，再以颗粒状膨润土填实约 0.5 m，剩余空间

以水泥-膨润土浆填充并封孔，井口 20 cm 半径范围内，覆盖厚度 2 cm 的水泥作

为抽提井井台。 

6、洗井 

井管安装完成后，立即用贝勒管及泥浆泵进行洗井，以防泥浆淤积，影响

成井质量，洗井要求为直观判断基本达到水清砂净。 

7、成井数量 

根据项目土壤和地下水污染范围，本场地抽提井建井数量为 28 口，单井井

深 6.5 m，同时砖砌井台密封保护。 

3.2.2抽提井管布设安装 

项目抽提井建设完成后，及时安装地面上管道和地面井台砌筑。地上管路

采用 DN63 的硬质 UPVC 管道进行连接工作，每口抽提井安装阀门 1 只。 

同时对于管道连接处用密封透明胶进行缠绕密封，保证管道的密封性。 

3.2.3抽提设施安装建设 

项目抽提井和抽提管路建设完成后，通过管材连接至抽提主管中，抽提主

管采用硬质 UPVC 管，主管后连接气液分离器、风机、抽提气处理系统、抽提

水处理系统等，同时保持系统密闭，抽提设备和处置系统位置如错误!未找到引

用源。所示。 

同时在主管上安装温度计、压力表、流量计，以便及时关注管道内温度、

压力、流量等参数，及时调整和记录抽提施工工艺参数。 

1、双相抽提废气处理设施 

本项目施工抽提废气采用活性炭吸附法进行处理，吸附介质为颗粒柱状活

性炭，处理设备为引风机和活性炭吸附罐，吸附罐后设置固定烟囱，烟囱排放

口高度为 3 m。 

2、废水处理设施 

根据本场地地下水的污染物特性，本场地地下水废水处理设计采用“化学

氧化+中和沉淀”技术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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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过程中的抽提废水和施工产生的废水均排放至集水池中进行暂存，废

水原样进行送样检测，如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的 A 级标准，则排放到市政污水管网，否则进行处理后，检测合

格排放。本场地废水采用分批次排放，遵循“未达标，不排放”的原则，保证

外排废水均符合国家标准和规范。 

3.2.4双相抽提系统运行 

项目双相抽提系统运行于 2019 年 3 月 16 日正式开始，2019 年 5 月 7 日停

止，总计修复运行 52 天，与修复方案设计的运行周期无明显差异。 

1、抽提系统调试运行 

双相抽提设备建设完成后，进行设备预调试，这是核实抽提系统地下和地

面的所有组件都已正确安装的过程。调试测试应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或者方案

来进行，必须在这个过程中纠正各类问题，以满足实际操作需要。 

除了设备中各环节的检查，还需对设备位置的建筑物基础进行检查，以确

定设备放置位置正确。要根据系统管道和仪表设计图核实所有设备和管道是否

按设计安装，检查电气系统接线是否根据规范正确完成，以及场地安全设备是

否正确安装，确保抽提系统运行稳定顺利。 

2、抽提系统运行 

双相抽提处置系统安装及调试完毕后，启动系统，进行双相抽提处置，被

真空泵抽出的土壤气体、地下水在气液分离罐内，进行气液分离。利用双相真

空抽提系统将饱和带暴露出来转化为非饱和带，增强处置效果。 

分离出的液相部分则进入水处理系统内处理后排入水市政管网中；分离出

的气相部分通过真空泵排入气体处理装置。 

3、抽提气处理设施运行 

双相抽提出来的气液混合物，经过气液分离器后，气相通过管道进入废气

处理系统进行净化处理，现场设置一级活性炭进行吸附净化。双相抽提系统启

动后，同时开启废气处理系统，废气经过活性炭吸附罐后，进行净化处理，达

标排放。 

废气处理过程中，对烟囱排放气体进行定期监测，确保达到排放要求，避

免造成大气污染。抽提气吸附后的活性炭集中收集后，委托具有危险废物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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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4、抽提水处理设施运行 

双相抽提设备抽提的气液混合物经过气液分离器分离后，液相通过管道进

入水处理池中集中收集，同时水处理系统还接纳现场清洗废水、施工降水等施

工废水。 

根据现场采样质检及效果评估单位定期采样检测，项目地下水抽提水各项

指标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的 A 级标准。

现场水池收集水，根据检测结果定期进行外排至市政污水管网。 

由于双相抽提设备抽提土壤气体和地下水的过程中，会有土壤颗粒与地下

水一起被抽出，最终在水处理设施中沉淀，形成沉淀物。本项目结束后，项目

部对水处理设施中的沉淀物（约 0.2 m
3）进行了收集，经过效果评估单位检测，

沉淀物达到土壤修复标准，最终对该批土壤进行原场回填铺平。 

5、抽提运行统计 

本项目双相抽提系统，按照中试结果和现场条件，现场运行时段为 2019 年

3 月 16 日至 2019 年 5 月 7 日，累计有效运行时间为 230 h，施工过程中总计抽

提排放废水量约为 103.5m
3。 

6、活性炭更换 

根据现场 PID 快速检测对抽提前后尾气进行吸附效率计算，对达到低吸附

效率的活性炭进行及时更换，统一打包存放，待项目结束后委托具有危废资质

的处理单位（杭州立佳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处置。 

项目抽提活性炭更换记录如表 3.2-2 所示，更换统计如表 3.2-3 所示。本项目废

弃活性炭总量约为 600 kg，项目结束后均作为危废统一交由有资质的公司处置，

证明材料如图 3.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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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活性炭更换记录表 

 
 

表 3.2-3  项目抽提活性炭更换统计表 

序号 活性炭更换次数（次） 更换量（kg） 总活性炭量（kg） 备注 

1 6 100 600  

 

 
图 3.2-1  废活性炭接收证明材料 

3.2.5地下水原位直推注射施工 

地下水处置区域在经过双相抽提技术处置后，效果评估阶段发现有 1 口地

下水监测井的总石油烃 C10-C16 超标（下游经复测后达标），最大检测浓度为



凯旋单元 FG25-R21-18 地块景芳拆迁安置房及西侧 G1-35B 公园绿地工程（原杭州景芳加油站） 

土壤修复项目效果评估报告 

18 

5.4mg/L，最大超标倍数为 4.6 倍。 

产生的原因如下： 

（1）使用原位修复技术修复地下水污染，由于土壤的异质性会形成若干“优

先通道”，其效果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导致地下水修复不完全，未能第一时

间通过采样发现； 

（2）由于效果评估采样距现场完工时间有 14 天，时间间隔较长，地下水

中污染有一定的反弹； 

（3）现场自检监测井建设位置可能正好处于修复效果“优势区”，从而导

致对地下水修复实际效果有一定的误判。 

根据修复单位上海嘉定项目的工程经验，有机污染（苯系物、石油烃）地

下水采用原位化学氧化技术（原位直推）处置效果较好，能够有效达到修复目

标，由于本项目工期较紧，因此原位直推技术的参数参照上海嘉定项目的原位

化学氧化技术的参数，使用双氧水进行注射氧化地下水中的有机污染，参数为

单孔注射 5%双氧水 200L，原位直推施工后进行采样自检，根据自检情况确定注

射轮数以及效果评估时间。该技术具有施工灵活，随进随出，不破坏双相抽提

井，且修复效果较好等优点。 

原位直推注射工艺实施流程，包括药剂配置、注射点位布设、药剂注射、

效果监测以及后续作业等工序。 

1、药剂配置 

在未达标地下水污染区域，设计固定式药剂配置系统，用于项目地下水原

位修复药剂配置工作，该系统包括氧化药剂配置系统和药剂输送系统两个部分。 

2、注射点位布设 

针对地下水双相抽提技术处理薄弱区域，采用交错布点的方式布设直推注

射点位，设计注射点影响半径 4~5 m，注射深度 2 m 和 6 m。 

3、药剂注射 

本项目地下水原位直推注射设计采用履带式进口直推注射设备进行直推注

射，注射药剂为双氧水，注射浓度为 5%，现场药剂直推注射施工流程如下： 

1) 注射点位提前做好记号。 

2) 在每个点架设直推装置，打入注射杆，并严格按照设备标准操作规程进

行操作。需注意确保注入孔是垂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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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配置好的药剂从药剂区输送至注射区域，利用药剂泵将药剂配置完成

的药剂泵送至定向区域。 

4) 慢慢回提注射杆。根据地层情况及污染深度，在 2 m 和 6 m 左右深度注

射。同时在一个注射杆长度范围内（1.5 m 左右）慢慢上提注射杆进行连续注射。

将配置好的 5%双氧水 200 L，在 2 m 和 6 m 深度，在设计的注射间隔内泵入污

染区域中。并及时关注注射压力，以及地表冒浆情况，以便调整注射参数。 

5) 当注射杆提起长度超过一节时，拧下该节，该节内可能含有一些残余的

药剂。将有药剂的注射杆放置在干净的空桶中，让其中的药剂流出。最终，药

剂回到药剂泵水槽中再次利用。 

6) 重复步骤上述步骤直到完成该点位的注射施工。 

7) 结束后移除和清理注射杆。 

8) 移至下一个注射点，重复注射步骤。 

4、直推注射统计 

2019 年 6 月 5 日~2019 年 6 月 6 日，项目现场完成了地下水原位直推注射

施工作业，共计直推注射 2 天，注射点位 21 个，药剂注射量 4200 L。 

5、效果监测 

在地下水污染区域采集地下水样进行检测，判断修复效果，并为后续注射

轮次提供调整依据。 

完成注射后，间隔 3 天进行自检采样，采样结果均未超过修复目标值，即

申请地下水再次效果评估采样。 

6、施工药剂管理 

本项目污染场地修复施工现场采用施工药剂为双氧水，项目施工对现场化

学品进行严格管理，预防和减少对环境和人员的影响。项目施工现场对施工药

剂管理措施如下： 

（1）采购部负责就产品采购质量及环保运输包装要求的供应商沟通，负责

向化学品供应商危险化学品的材料安全数据（MSDS）及一般化学品的性能说明。 

（2）加强对化学品库保管员的管理，保管员熟悉相关化学品的 MSDS 及相

关的应急程序。 

（3）加强化学品库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查，并尽可能的减少化学品的库存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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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化学品仓库建立台帐，出入凭票证，做到帐、物、卡相符。化学品入

库时在化学品专用台帐上逐一登记，并注明化学品的名称、数量，做好记录。 

（5）化学品库注意避光、防潮、通风。储存的化学品外包装干净、干燥、

标签完整，仓管员定期检查化学品储存情况，防止出现泄漏、过期储存等问题。 

（6）取用腐蚀品、氧化剂时，戴上手套和防护眼镜等，严禁用裸手直接拿

取，使用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 

（7）项目施工药剂分类储存，严禁将施工药剂混合堆存。 

3.3项目实施大事记 

3.3.1治理修复工程的主要事情汇总 

表 3.3-1  治理修复工程的主要事情汇总 

修复项目前期 

相关修复合同签订 

场地修复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及评审 

项目修复效果评估方案编制及评审 

场地平整 

补充调查 

人员进场、工作安排、设备进场、主道路建设 

修复项目实施过程 

硬化、集水池、功能区建设 

双相抽提中试 

抽提井建设、抽提设备搭建运行 

修复过程自检，第一次土壤和地下水采样效果评估 

地下水补充注射 

第二次地下水采样效果评估 

第三次地下水采样效果评估 

第四次地下水采样效果评估 

现场完工、场地清理 

修复项目后期 
修复资料整理 

项目效果评估评审 

3.3.2治理修复过程的重要时间节点或里程碑 

根据施工进度，本项目修复过程的重要时间节点见表 3.3-2。 

表 3.3-2  修复过程的重要时间节点 

序号 时间 主要事情 

1 2018.12.4 项目修复方案编写完成，并通过专家评审 

2 2018.12.11 会同业主单位及街道单位，施工前期踏勘 

3 2019.2.26 
对项目现场污染区域进行测量定位工作，确定污染区

域位置及角点坐标。 

4 2019.2.27 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及物资到场，并准备项目施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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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主要事情 

时设施建设工作。 

5 2019.3.1 项目监理单位正式签发开工报告，项目正式开工 

6 2019.3.10 
项目主要临建设施完成建设，包括硬化地面、集水池、

临时集装箱等。 

7 2019.3.16 
项目场地抽提井、抽提设备、监测井完成建设，抽提

设备运行调试完成，运行开始。 

8 2019.5.7 场地抽提处置运行结束 

9 2019.5.22 现场土壤及地下水（第一次）进行效果评估 

10 2019.6.5~6.6 对超标地下水区域进行药剂补充注射 

11 2019.6.19 现场地下水（第二次）进行效果评估 

12 2019.7.3 现场地下水（第三次）进行效果评估 

13 2019.7.19 现场地下水（第四次）进行效果评估 

14 2019.7.30 现场活性炭危废转运 

15 2019.7.31 现场清理、退场 

3.4修复过程质量控制 

现场在抽提过程中，严格按照施工方案技术规范要求进行。项目污染抽提

区域，为了更好的了解土壤的污染程度，指导现场抽提施工，项目部配备了 PID

快速检测仪，对抽提修复过程中土壤进行了高频次采样检测。同时，采集土壤

和地下水样品，送往第三方检测机构（上海实朴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杭州

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分析检测，准确掌握抽提修复处置的情况，根据

检测结果指导土壤污染区域是否需要开挖，确保抽提质量。 

将自检结果与项目土壤和地下水修复目标值进行对比分析，自检结果小于

等于修复目标值，则项目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治理自检合格，及时申请修复效果

评估工作。 

项目质量监测内容，包括处置土壤、地下水、排放水、排放气等质量监测

内容。 

3.4.1项目处置土壤质量检测 

场地污染土壤修复区域经过双相抽提处置后，阶段性对修复区域进行自检

采样，根据抽提的频率及尾气的 PID 快速检测，利用 Geoprobe 钻机进行土壤采

样，检测指标为苯，总计采集土壤样品 3 批次，合计送检土壤样品 40 个，形成

自检报告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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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项目地下水质量检测 

场地地下水污染修复区域经过双相抽提处置和原位直推补充注射后，对修

复区域监测井进行自检采样，检测指标为：乙苯、总石油烃（C6-C9）和总石油

烃（C10-C16），总计采集地下水样品 5 批次，合计送检地下水样品 21 个，形成

自检报告 5 份。 

3.4.3项目外排水质量检测 

项目排放水质量检测，主要为项目双相抽提施工抽提分离水及部分施工降

水等处置水，为保证项目施工废水排放符合排放要求，根据项目自检采样结果

与效果评估采样结果，项目现场采用“沉淀过滤”后间断式排放到市政污水管

网。 

项目施工现场合计采集排放水样品为 3 个，形成自检报告 3 份。 

3.4.4项目外排气质量检测 

项目排放气质量检测，主要为双相抽提系统运行施工时，气液分离器分离

出来的气相，进入活性炭吸附处置系统，净化后进行排放气质量检测，现场北

侧设置 1 个排气筒，高度 3m。 

现场对排放气进行采样检测，合计采集排放气样品为 1 个，形成质检报告 1

份。 

3.5项目施工情况符合性分析 

场地污染土壤采用双相抽提处置，自检合格后未进行开挖，场地实际修复

污染土壤面积为 333.2 m
2，修复土方量为 1166.2 m

3，修复技术与修复工程量与

修复方案相同，未产生偏差。 

场地污染地下水采用双相抽提处置和原位直推注射，场地实际修复地下水

面积 613.0 m
2，修复深度为 6 m，修复技术与修复工程量与修复方案相同，未产

生偏差。 

场地抽提水排放方案采用“化学氧化+中和沉淀”技术工艺，但根据现场采

样质检及效果评估单位定期采样检测，项目地下水抽提水各项指标满足《污水

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的 A 级标准，故直接现场水池

收集采用“沉淀过滤”后，根据检测结果定期进行排放，与修复方案产生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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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符合场地实际情况，产生正偏离。 

场地临时建设、二次污染防治等措施与修复方案相同，未产生偏差。 

3.6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本工程未进行异位化学氧化技术修复，施工单位根据自检结果，土壤修复

工程指标达到修复目标值，未进行开挖工程；地下水处置区域在经过双相抽提

技术处置后，效果评估阶段发现有 1 口地下水监测井的总石油烃 C10-C16 超标（下

游经复测后达标），采用直推注射工艺对抽提薄弱区域进行补充修复。 

3.6.1水环境 

本项目中废水主要包含降水、施工和双相抽提等过程产生的废水，均通过

管道输送至废水处理设施进行沉淀处置，沉淀处置达标后纳管排放。项目水处

理能力设计为 30m³/d，废水处理具体的施工流程，详见图 3.6-1。 

 
图 3.6-1  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1、废水收集 

地下水抽提至地面，和废水一起经过管道输送至污水处置区初沉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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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 

2、废水检测 

修复单位针对沉淀后的废水分批采样自检，检测指标为 PH、COD、苯系物、

总石油烃。 

3、污水排放 

废水监测达标后纳管排放，施工过程总计抽提排放废水量约 103.5m
3，检测

报告见修复单位自检数据以及附件 4（效果评估监测）。 

4、废水沉淀物 

项目结束后，施工单位项目部对水处理设施中的沉淀物进行收集，产生量

约 0.2m
3，检测达标后进行原场回填铺平。 

3.6.2大气环境 

本工程未进行异位化学氧化技术修复，施工单位根据自检结果，项目达到

修复目标值，未进行开挖工程，减少了土壤开挖产生的异味及转移过程中产生

的扬尘。 

针对双相抽提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活性炭颗粒吸附处理，废气处理工艺流

程，详见图 3.6-2。 

 
图 3.6-2  废气处理工艺流程 

双相抽提出来的气液混合物，经过气液分离器后，气相通过管道进入废气

处理系统进行净化处理，现场设置活性炭进行吸附净化。双相抽提系统启动后，

同时开启废气处理系统，废气经过活性炭吸附罐后，进行净化处理，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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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处理过程中，对烟囱排放气体进行定期监测，详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确保达到排放要求，避免造成大气污染。抽提气吸附后的活性炭集中收集后，

委托杭州立佳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处理，活性炭实际更换情况见表 3.6-1。 

表 3.6-1  理论活性炭更换量与实际更换量一览表 

理论更换量 实际更换量 

88.67kg 100kg 

由上表可知，为达到更好的处理效果，活性炭实际更换量大于理论更换量。 

3.6.3声环境 

1、厂界四周设置围墙，具有一定的消声作用，从传播过程中降低噪声，见

图 3.6-3。 

2、施工单位完善噪声污染防治管理体制，建立了健全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制

度和工作组织体系，加强班组噪声污染防治，提高作业人员噪声污染防治意识。 

3、制定措施控制施工噪声，夜间十点以后施工尽量不用噪声大的机械设备，

以避免工地四周人员的正常休息。 

  

           施工场地南侧                             施工场地西侧 

图 3.6-3  施工场界围墙 

4、选用噪声小的施工机械，同时出入车辆注意慢行，禁止按喇叭。 

5、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噪声监测，采用专人监测、专人管理的原则，长期对

施工现场环境噪声进行监测，力争达到施工噪声不扰民的目的，见图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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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4  施工期噪声监测 

6、加强噪声日常监督管理，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工作方案，采取巡回检查、

抽查等手段，及时发现问题并通知作业人员，把施工噪声降低到最小。 

3.6.4固体废弃物 

废气处理过程产生的废活性炭颗粒，产生量约 600kg，属于危险废物，代码

900-039-49，运至有资质危废处置单位（杭州立佳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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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块概念模型 

4.1资料回顾 

在验收工作开展之前，我单位收集与场地环境污染和修复相关的资料，主

要资料清单如下： 

（1）地环境调查评估及修复方案相关文件：场地环境调查评估报告、场地

修复方案、其他相关资料。 

（2）场地修复工程资料：修复过程的原始记录、修复实施过程的记录文件、

修复工程竣工报告等。 

（3）工程及环境监理文件：工程及环境监理记录和监理报告。 

（4）其它文件：环境管理组织机构、相关合同协议（如委托处理活性炭的

相关文件和合同）等。 

（5）相关图件：场地地理位置示意图、总平面布置图、修复范围图、污染

修复工艺流程图、修复过程照片和影像记录等。 

修复完成后，修复单位和监理单位提供了相关资料，经审核比对，相关资

料基本齐全，清单汇总汇总见表 4.1-1。 

表 4.1-1  资料提供清单汇总 

类别 资料名称 提供情况 备注 

场地调查评

估相关资料 

场地环境调查及风险评估报告、评审意见 √  

场地修复方案及评审意见 √  

工程相关资

料 

施工组织设计资料 √  

施工与运行过程中监测数据 √  

修复过程中的自检报告 √  

修复实施过程的记录文件 √  

修复设施运行记录 √  

二次污染排放情况 √  

修复工程竣工报告 √  

废活性炭处置证明 √ 附件 8 

监理相关文

件 

监理报告 √  

监理现场记录 √  

二次污染监测数据 √  

其他文件 

相关图件 

场地位置示意图 √  

总平面图 √  

修复范围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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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工艺流程 √  

修复过程照片及影像记录 √  

4.2现场踏勘 

根据《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中相关规定，

我单位在工程施工过程中，验收采样前、验收采样过程中多次进行现场勘察，

污染场地修复验收现场勘察，主要工作内容为核定修复范围和识别现场遗留污

染痕迹。 

1、修复范围核定结果 

根据场地调查及风险评估报告的钉桩资料或地理坐标等，监理单位对修复

范围进行了定位确认，根据监理单位总结报告，实际修复布设情况与风险评估

阶段修复范围基本一致。 

2、识别现场遗留污染 

对场地表层土壤及侧面裸露土壤状况、遗留物品等进行观察和判断，可使

用便携式测试仪器进行现场测试，辅以目视、嗅觉等方法，识别现场遗留污染

痕迹。 

根据上述现场勘察的原则，为确保本次效果评估工作顺利进行，项目组在

前期、中期和后期进行多次现场勘察工作，主要时间节点如下： 

（1）修复工程施工前，了解施工现场环境状况，核实修复工程的修复范围

及工作内容，核实修复区域地理坐标等。 

（2）工程施工期间，了解修复方案落实情况，核实施工过程中污染防治措

施落实情况。 

（3）在完成修复后，对可能产生的二次区域进行验收采样前现场勘察、布

点。 

（4）施工结束后，对土壤状况和遗留物品进行观察判断，现场无明显遗留

污染痕迹。 

4.3人员访谈 

在场地治理修复完成启动、修复期间和修复完成时，效果评估单位全程对

地块责任人、施工负责人、监理人员等进行了沟通与访谈，了解地块修复工程

实施情况、环保措施落实情况等。访谈结果表明，项目工程量未发生变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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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艺与工程措施也与修复方案保持一致，各项环保措施得以落实。修复过程

未发生投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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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效果评估方案 

5.1效果评估工作方案 

5.1.1评估范围 

本次评价为对“凯旋单元 FG25-R21-18 地块景芳拆迁安置房及西侧 G1-35B

公园绿地工程（原杭州景芳加油站）修复项目”进行修复效果评估，修复效果

评估的范围根据《杭州景芳加油站场地环境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报告》、《凯旋

单元 FG25-R21-18 地块景芳拆迁安置房及西侧 G1-35B 公园绿地工程（原杭州景

芳加油站）土壤修复方案》确定，包括污染场地内土壤、地下水修复施工区域。

修复效果评估范围如图 5.1-1。 

 
图 5.1-1  修复效果评估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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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评估对象与标准 

本次修复效果评估对象包括： 

（1）场地内原位双相抽提修复后的土壤，约 1166.2m
3，污染区面积约

333.2m
2； 

（2）场地内原位双相抽提+直推注射修复后的地下水，修复面积约 613.0m
2，

污染深度约 6m，厚度约 4.5m； 

（3）施工废水（包括双相抽提出的地下水）； 

（4）修复过程中可能产生二次污染区域等（洁净区）； 

（5）污水处理池污泥。 

针对不同的验收对象及处理方式，需制定不同的验收评估标准。 

1、原位修复土壤及修复边界 

本次修复工程的污染物为：有机物苯。土壤效果评估的对象为原位修复后

的土壤及修复边界，监测土壤污染物是否达到场地修复目标值，见表 5.1-1。 

表 5.1-1  原位修复土壤及修复边界效果评估标准 

编号 污染物名称 目标值（mg/kg） 备注 

1 苯 0.4 风险评估建议修复目标 

2、场地地下水 

地下水修复工程的污染物为：有机物乙苯、石油烃 C6-C9、石油烃 C10-C16。

土壤效果评估的对象为双相抽提修复后的场区地下水，监测地下水污染物是否

达到场地修复目标值，见表 5.1-2。 

表 5.1-2  修复地下水污染物效果评估标准 

效果评估对象 效果评估指标 目标值（mg/L） 备注 

场区地下水 

乙苯 1.24 

风险评估中建议修复目标值 石油烃C6-C9 4.54 

石油烃C10-C16 1.18 

3、抽提水 

本项目采用双相抽提技术，抽提水处理设计采用“化学氧化+中和沉淀”技

术工艺，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中 A 级标准

后排放到市政污水管网。具体评估标准如下： 

表 5.1-3  抽提水污染物效果评估标准 

效果评估对象 效果评估指标 目标值（除pH，mg/L） 备注 

抽提水、施工废水 pH 6~9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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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 500 （GB/T31962-2015）中A级标准 

苯系物 2.5 

石油类 15 

4、洁净区 

洁净区验证性调查应根据项目二次污染防治和修复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采

样布点，重点关注污染土壤暂存区、异位土壤修复处置区、尾水尾气处置区、

临时道路等，原则上采用判断布点的方法，根据场地布设情况及现场勘查情况

进行布点，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采用网格布点法。效果评估对象为施工区域的

表层土壤，效果评估标准参照《风评报告》中的建议修复目标值。具体如下： 

表 5.1-4  洁净区污染物效果评估标准 

效果评估对象 效果评估指标 目标值（mg/kg） 备注 

废水收集处理区 苯 0.4 风险评估建议修复目标值 

5、水处理污泥 

本项目采用双相抽提技术，抽提水处理设计采用“化学氧化+中和沉淀”技

术工艺，修复结束后取水处理池的污泥进行监测，具体评估标准如下： 

表 5.1-5  水处理污泥效果评估标准 

效果评估对象 效果评估指标 目标值（mg/kg） 备注 

水处理污泥 

pH 6~9 / 

苯 0.4 风险评估建议修复目标值 

乙苯 7.2 GB36600-2018筛选值 

石油烃 C6-C9 230 DB33/T892-2013筛选值 

石油烃 C10-C16 826 GB36600-2018筛选值 

6、小结 

根据原位修复工程的特点和修复方案，其效果评估工作的对象和标准见表

5.1-6。 

表 5.1-6  原位修复效果评估对象和标准 

效果评估对象 效果评估标准 

原位修复土壤及修复边界 

风险评估建议修复目标值 场区地下水 

洁净区 

抽出修复地下水、施工废

水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A 级标

准 

水处理污泥 风险评估建议修复目标值与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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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评估办法 

根据《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HJ25.5-2018）、《污染地块治理修复工程效果评估技术规范》（DB33/T 

2128-2018）相关规定：本次验收修复结果评价采用逐个对比法进行评估。具体

方法如下： 

（1）当样本点检测值低于或等于修复目标值时，达到验收标准； 

（2）当样本点检测值高于修复目标值时，未达到验收标准； 

采用逐个对比法时，只有所有样品的污染物检测值均达到验收标准，方可

判定场地达到修复效果。 

5.1.4评估时限 

原位修复应在修复完成后，且影响土壤和地下水状态的临时性措施取消后

开展效果评估。本项目具体评估介入时间列表于表 5.1-7。 

表 5.1-7  效果评估采样时间节点 

污染介质 修复技术 
修复完成时

间节点 

效果评估采

样时间节点 
说明 

土壤 双相抽提 2019.5.7 2019.5.21 
双向抽提运行结束，场地闲置 14 天

后进行土壤采样检测 

地下水 

双相抽提 2019.5.7 2019.5.23 

双向抽提运行结束，临时性措施取

消后，场地闲置 14 天后进行地下水

建井，1 天后进行采样检测 

原位氧化 2019.6.6 2019.6.19 

6.5~6.6 两天对超标地下水区域进行

药剂补充注射，注射完成 13 天后进

行地下水第一次采样检测 

5.2采样布点与监测方案 

5.2.1布点原则 

本次原位修复工程效果评估采样布点原则按照浙江省《污染地块治理修复

工程效果评估技术规范》（DB33/T 2128-2018）和《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

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HJ25.5-2018）中的规定。 

1、土壤原位修复采样布点 

原位修复后的土壤水平方向上采用系统布点法，并结合场地污染特征、场

地土层分布、污染物迁移特征、不同修复技术的潜在薄弱点等因素适当增加布

点数量。采样点布设数量参考表5.2-1的规定数量，对于原位热脱附、原位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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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提、原位化学氧化、原位电动修复等工程的修复技术，还应根据修复技术介

入方法、修复影响半径等技术因素结合现场实施情况，必要时适当增加采样点

位数量。 

原位修复后的土壤垂直方向上采样深度均应大于该地块最大污染深度以及

修复可能造成污染物迁移的深度，分层数量应当不少于3层，根据土层性质设置

采样点，原则上垂向采样点之间距离不大于3m。 

表 5.2-1  原位修复污染区域土壤采样点数量 

采样区域面积（m
2） 土壤采样点数目（个） 

小于 100 3 

100~500 4 

500~1000 5 

1000~1500 6 

1500~2500 7 

2500~3500 9 

大于 3500 不大于 20m×20m 网格为一个采样单元 

同时，HJ25.5-2018指出，应结合地块污染分布、土壤性质、修复设施设置

等，在高浓度污染物聚集区、修复效果薄弱区、修复范围边界处等位置增设采

样点。本次修复范围边界处采样点数量参考HJ25.5-2018基坑侧壁采样点数量，

同时结合本次修复范围边界情况等，具体见表5.2-2。 

表 5.2-2  修复范围边界处采样点数量 

基坑面积（m
2） 土壤采样点数目（个） 

x<100 4 

100≤x<1000 5 

1000≤x<1500 6 

1500≤x<2500 7 

2500≤x<5000 8 

5000≤x<7500 9 

7500≤x<12500 10 

x>12500 采样点间隔不超过 40m 

2、地下水采样布点 

地下水修复效果评估应涵盖地下水修复区域及其上下游，修复区域上游采

样点不少于 1 个，修复区域内采样点不少于 3 个，修复区域下游采样点不少于 2

个，对于非连续区域则依照不同区域进行考虑，对于需增加额外地下水监测点

位的项目。对地下水进行效果评估，可利用地块环境调查、评价和修复过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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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监测井，但原监测井数量不应超过效果评估时监测井总数的 60%，新增监

测井位置布设在需修复的地下水污染最严重的区域。 

3、洁净区验证性布点 

洁净区验证性调查应根据项目二次污染防治和修复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采

样布点，重点关注污染土壤暂存区、异位土壤修复处置区、尾水尾气处置区、

运输车辆临时道路等，原则上采用判断布点的方法，根据场地布设情况及现场

勘查情况进行布点，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采用网格布点法。 

5.2.2采样布点与监测方案 

1、土壤原位修复污染区域 

本场地土壤修复面积大小约 333.2m
2（扣除土壤清挖区），根据布点原则污

染区域采样点位设 4 个，边界处设 5 个采样点。污染区域的 4 个点位 2 个设置

在储罐区，2 个设置在储罐区下游边界，均为疑似污染较严重区域，同时点位围

绕调查阶段检测出的土壤超标点进行布设；另一方面，根据效果评估方案评审

的专家意见对点位进行优化，结合上述点位布设要求尽量将点位设置在周边抽

提井的最远端，修复效果最薄弱位置。整个修复范围由 5 条边界线构成，因此

分别于 5 条边界线处各设置 1 个点位。 

本场地土壤污染深度为 1.5~5.0m，采样深度为 0~6.0m，根据场地水文地质

条件以及现场 PID、异味等情况，平均每个点位筛选出 4~7 个样品送检。 

采样监测因子为苯。具体点位布置见图 5.2-1。 

2、场地地下水 

根据布点原则，在污染场地上游设置 1 口地下水监测井，下游设置 2 口地

下水监测井，污染场地内设 3 口监测井，分别位于储罐区和储罐区下游边界，

点位基本布设在调查阶段的超标污染点位附近，同时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基础上

尽量将点位设置在周边抽提井修复效果较薄弱区域。地下水污染深度约 6m，因

此井深 6.5m。 

另一方面，在土壤修复完成双相抽提停止后，结合土壤效果评估采样时现

场异味以及 PID 情况，选择异味较大或 PID 数据较高的区域，利用施工单位建

设的 3 口抽提井（分别编号：CT1、CT2、CT3）进行采样检测。 

具体点位布置见图 5.2-2。其中，YW3 和 YW6 利用修复过程建设的监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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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土壤效果评估采样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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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  地下水效果评估采样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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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抽提水（施工废水） 

本次抽提水处理实际采用“沉淀过滤”技术工艺，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

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A 级标准后排放到市政污水管网。对排放的

水样进行采样监测，共进行 6 次采样监测，每次 1 个样品。 

表 5.2-3  施工废水验收监测方案 

对象 污染物指标 频次 

抽提水、施工废水 pH、COD、苯系物、石油类 6 次 

4、洁净区 

待场地地下水修复完成后，在废水收集处理场地区域进行采样，分别在污

水处理池西侧边界和南侧边界采取 2 个表层土壤样品进行检测。 

表 5.2-4  可能产生二次污染的区域验收监测方案 

对象 污染物指标 点位 采样深度 

表层土壤 废水处理区 苯 2 个 0~0.2 m 

5、水处理污泥 

场地修复完成后，采集 1 个污水处理池的底泥样品进行检测。 

对象 污染物指标 样品 

底泥 废水处理池 pH、苯、乙苯、石油烃 C6-C9、石油烃 C10-C40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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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样品采集与实验室分析 

6.1样品采集 

6.1.1现场采样 

本次委托杭州谱尼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为第三方检测单位进行采样及检测，

于 2019 年 5 月~7 月根据我单位效果评估的采样要求进行取样，并进行实验室分

析。土壤和地下水样品采集根据《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

（试行）》中附录 1 及《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中的要求进行。 

表 6.1-1  土壤送检样品统计 

点位 点位（m） 
数量

（个） 
平行样点位/数量（个） 

YS1 0-0.8、2.0-3.0、3.0-4.0、4.0-5.0 4 无 

YS2 0-0.8、1.5-2.0、3.0-4.0、4.0-5.0、5.0-6.0 5 无 

YS3 
0-0.5、1.0-1.5、1.5-2.0、2.0-2.5、2.5-3.0、

3.0-4.0、4.0-5.0 
7 3.0-4.0/1 

YS4 0-1.5、2.0-2.5、2.5-3.0、3.0-4.0、5.0-6.0 5 2.0-2.5/1 

YS5 0-1.5、2.0-2.5、3.0-4.0、5.0-6.0 4 无 

YS6 0-0.5、1.0-1.5、2.0-2.5、3.0-4.0、4.0-5.0 5 2.0-2.5/1 

YS7 0-0.5、1.5-2.0、2.5-3.0、4.0-5.0、5.0-6.0 5 4.0-5.0/1 

YS8 
0.5-1.0、1.5-2.0、2.0-2.5、3.0-4.0、4.0-5.0、

5.0-6.0 
6 2.0-2.5/1 

YS9 0-0.8、2.0-2.5、3.0-4.0、4.0-5.0、5.0-6.0 5 无 

合计 46 5 

2、地下水采集 

采样前，需要清洗监测井，以去除细颗粒物质堵塞监测井并促进监测井与

监测区域之间的水力连通。每次清洗过程中抽取的地下水，要进行 pH 值、电导

率、浊度、水温等的现场测试；待现场水质指标（水温、pH 值、电导率等）连

续 3 次达稳定范围后，进行地下水采样。考虑场地土层性质，场地地下水回水

较快，贝勒管取样浊度较大，因此本次地下水样品采集使用蠕动泵进行，减小

对地下水的扰动，满足采样要求。 

样品采集完成，在每个样品容器外壁上贴上采样标签，在采样原始记录上

除记录采样编号、取样深度、采样地点、经纬度、水温、pH 值等相关信息外，

还应记录样品气味、颜色等性状。同时按照 10%的比例采集现场平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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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  地下水样品批次数量统计 

采样时间 点位 
数量

（个） 

平行样点位/数量

（个） 

2019.5.23 YW1、YW2、YW3、YW4、YW5、YW6 6 YW2/1 

2019.6.19 YW1~YW6、CTI、CT2、CT3 9 YW2、CT1/2 

2019.7.3 YW1~YW6、CTI~CT3 9 YW2、YW6/2 

2019.7.19 YW1~YW6、CTI 7 YW2、YW3/2 

合计 31 7 

3、废水采集 

采集集水池里的抽提水、施工废水，本次共采集6次，每次采集1个样品，

按照10%采集现场平行样，同时采集1个平行样。 

4、洁净区表层土壤、污水处理底泥采集 

本次洁净区二次污染防治情况评估对象为污水处理池区域，分别采集污水

池西侧和南侧各一个表层（0-0.2m）土壤样品，共采集样品2个，按照10%采集

现场平行样，同时采集1个平行样。 

在修复工程实施完成后，采集 1 个污水处理池底泥进行检测分析，按照 10%

采集现场平行样，同时采集 1 个平行样。 

6.1.2实验室质量控制 

本次采集的土壤和地下水各项指标的分析均由杭州谱尼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实施，该检测单位是经计量认证合格的第三方实验室，具有 CMA 认证资质，

可保障检测结果准确可靠。检测单位提供的质控报告表明： 

1、使用标准物质或质控样品 

例行分析中，每批样品都要带测质控样品，在测定的精密度合格的前提下，

质控样测定值必须落在质控样保证值（在 95%的置信水平）范围之内，否则本

批结果无效，需重新分析测定。 

2、加标回收率的测定 

待测项目无标准物质或质控样品时，可用加标回收实验来检查测定准确度。

加标率：在一批试样中，随机抽取 10%～20%试样进行加标回收测定。样品数不

足 10 个时，适当增加加标比率。每批同类型试样中，加标试样不应小于 1 个。 

加标量：加标量视被测组分含量而定，含量高的加入被测组分含量的 0.5～

1.0 倍，含量低的加 2～3 倍，但加标后被测组分的总量不得超出方法的测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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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加标浓度宜高，体积应小，不应超过原试样体积的 1%，否则需进行体积校

正。 

合格要求：加标回收率应在加标回收率允许范围之内。当加标回收合格率

小于 70%时，对不合格者重新进行回收率的测定，并另增加 10%～20%的试样

作加标回收率测定，直至总合格率大于或等于 70%以上。 

3、平行样的测定 

在分析过程中，每批样品要随机抽取 10%~20%试样进行平行样测定。样品

数不足 10 个时，适当增加平行样数量。每批同类型试样中，平行试样不应小于

1 个。 

合格要求：平行双样相对偏差应在允许范围之内。 

4、空白样品分析 

土壤样品项目样品分析时，必须分析全程空白。若全程空白因为采样或分

析过程中受到污染而检出，则必须要重新分析或采样。 

具体质控结果见附件 5 质控报告。 

5、质控结论 

土壤和水质的样品分析过程中，严格按照质控要求进行的空白试验、平行实验、

加标实验均严格按照标准要求进行，质控结果也均符合标准要求。实验结果准确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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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效果评估结果 

7.1效果评估方法 

根据《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HJ25.5-2018）、《污染地块治理修复工程效果评估技术规范》（DB33/T 

2128-2018）相关规定：本次验收修复结果评价采用逐个对比法进行评估。 

7.2检测结果与数据分析 

7.2.1土壤 

本次效果评估过程中，在 333.2m
2 的土壤修复范围内总计布置了 9 个土壤采

样点，根据现场初见水位、采样 PID、异味等情况，选择 46 个土壤样品检测修

复指标苯，同时选择其中 6 个样品进行了石油烃 C6-C9、C10-C40 的检测。 

两家检测单位检测结果较为吻合：YS4（2.0-2.5m）均未检出，YS7（5.0-6.0m）

谱尼检出，SGS 未检出，但谱尼的检出浓度极小，为 4.7μg/kg，远小于修复目标，

总体结果一致。 

从检测结果可以看出： 

（1）土壤中苯浓度的最大值为 0.106mg/kg，与修复工程实施前相比，场地

土壤中苯浓度大幅度降低，修复效果非常明显； 

（2）土壤中苯的平均浓度由修复前的 0.37mg/kg 降低为 0.019mg/kg，中值

由 0.34mg/kg 降低为 0.006mg/kg； 

（3）修复后场地土壤中苯浓度平均值的 95%置信上限（UCL）为 0.03mg/kg，

所有样品检测值均小于修复目标值 0.4mg/kg，表明场地土壤中苯浓度整体低于

修复目标值，修复整体达到要求。 

7.2.2地下水 

本项目地下水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启动第一次效果评估采样，总共采集 6

个地下水样品，其中 3 个位于污染区域，3 个分别位于污染区域上下游。 

根据第一次地下水检测结果，两家检测单位结果导向一致： 

（1）场地地下水乙苯全部达到修复目标值，平行样点位来看，SGS 未检出，

谱尼有检出，但检出浓度很小，仅为 442μg/L，结果基本吻合； 



凯旋单元 FG25-R21-18 地块景芳拆迁安置房及西侧 G1-35B 公园绿地工程（原杭州景芳加油站） 

土壤修复项目效果评估报告 

43 

（2）总石油烃方面，谱尼的 YW2 总石油烃 C10-C16 浓度为 5.4mg/L，高于

修复目标 1.18mg/L，SGS 平行样的结果 YW2 总石油烃 C6-C9 高于修复目标，虽

然两者存在差别，但总体结论一致，场地地下水总石油烃未达到修复要求。 

对此，修复单位针于 2019 年 6 月 5 日~6 日对超标地下水区域进行药剂补充

注射，项目为原位修复，对场地地下水的流场影响很小，地下水水位、流量、

季节变化等与修复开展前基本相同，但为保证药剂注射充分反应后不会有遗留

污染，后续效果评估于两周后（2019 年 6 月 19 日）启动第二次效果评估采样。 

防止补充修复后的再次反弹，本次设置连续 3 次的采样监测；综合考虑时

间成本与采样持续时间、频次的要求，尽可能反应场地内地下水修复效果的稳

定情况，设置采样间隔约为 15d，最后一次采样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19 日，与补

充修复后第一次采样间隔 1 个月。 

由检测结果可知： 

（1）与修复之前相比，场地内目标污染物乙苯和石油烃 C6-C9 浓度经修复

后大大降低，乙苯最高检出浓度由修复前的 2.66mg/L 降低为修复后的

0.442mg/L；石油烃 C6-C9 的最高检出浓度由修复前的 39.6mg/L 降低为修复后的

1.6mg/L；均低于修复目标值； 

（2）石油烃 C10-C16 的浓度反而有所升高，修复前最高检出浓度为 3.9mg/L，

双相抽提修复结束后的最高检出浓度为 5.4mg/L；最高检出浓度点位 YW2 位于

原加油站储罐开挖区，分析其原因：一是该地块在进行储罐清理时进行了全场

地的开挖，开挖会对地块内的污染分布造成影响，使得污染物分布不具有连续

性，可能造成本次检测超标；二是土壤和地下水中的污染物本来处于平衡状态，

双相抽提修复后，可能造成土壤的扰动，随着地下水污染物浓度降低，土壤中

的污染物会解析进入地下水，促使地下水中溶解相的增多；第三，通过与修复

单位的沟通分析，其在建井及自检的采样过程中，发现场地内仍有较多建筑垃

圾（砖块、混凝土等），建筑垃圾的存在可能会阻碍气体的流动，影响双相抽提

的修复效果。 

（3）第 1 批次的采样在双相抽提结束后，与修复单位自检结果相比，污染

物都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现象，浓度较自检结果稍高，甚至石油烃 C10-C16 出现

浓度升高且超修复目标的现象。后 3 批次为修复单位进行补充修复后的采样结

果，原位注射氧化后，目标污染物浓度明显下降，除第 2 次稍有升高，但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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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修复目标，修复效果明显，此后一直呈现降低趋势，连续 3 次的监测结果均

满足修复目标要求，尤其最后两次结果基本保持稳定达标。 

综上，场地内地下水中乙苯和总石油烃 C6-C9、C10-C16 浓度均小于修复目标，

修复整体达到要求。 

7.2.3废水 

修复期间，针对项目纳管施工废水共进行 6 次采样分析，两家单位的检测

结果较为吻合，pH、化学需氧量检出浓度差别不大，苯系物和石油类均未检出，

结果导向一致，项目施工废水符合评估标准，均能达标排放。 

7.2.4洁净区 

2019 年 7 月 19 日，项目现场修复施工内容已全部完毕，我单位对项目洁净

区二次污染防治情况进行了评估，评估对象为污水处理池区域。 

由检测结果可知，洁净区表层土壤关注污染物浓度均低于相应修复目标值，

因此判定修复施工洁净区污染防治效果合格。 

7.2.5污水处理底泥 

2019 年 7 月 19 日，项目现场修复施工内容已全部完毕，我单位对污水处理

底泥进行了检测分析。 

根据检测结果，污水处理池底泥检出值均小于相应的评估标准，满足本次

效果评估条件。 

7.3氧化过程中间产物分析 

石油烃类污染物主要是由烃类组成的复杂混合物，是多种烃类（正烷烃、

支链烷烃、环烷烃、芳烃）和少量其它有机物，如硫化物、氮化物、环烷酸类

等的混合物。烃类根据对环境污染构成威胁的程度大小主要分为（1）脂肪烃：

烷烃，可分为直链烃、支链烃和环烃；（2）芳香烃：烷基苯、单环芳烃、多环

芳烃、稠环芳烃。 

双氧水氧化反应主要的活性组分为羟基自由基，脂肪烃和芳香烃的氧化机

理分别见下述： 

脂肪烃：·OH将脂肪烃氧化为醇，进一步氧化为醛、酸，最后脱羧生成CO2，

其反应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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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H2CH3+2·OH→RCH2CH2OH 

RCH2CH2OH→RCH2CHO+H2 

RCH2CHO
H2O

RCH2COOH + H2 

RCH2COOH→R-CH3+CO2 

每降解一个碳原子，生成一个 CO2，重复循环，直到脂肪烃完全转化为 CO2

为止。 

芳香烃：·OH 首先将苯环羟基化，生成羟基环己二烯自由基，该自由基进

一步生成过氧羟基环己二烯自由基，随后开环生成己二烯二醛，并按脂肪烃氧

化途径降解，生成 CO2和 H2O，以及与取代基相应的无机酸。 

由上述可以看出，石油烃的氧化降解过程是碳链逐级递减的过程，中间产

物毒性也越来越小，最终都生成 CO2 和 H2O，因此石油烃的氧化过程基本不会

造成毒性更大的二次污染。 

7.4土壤和地下水补充采样 

根据效果评估报告专家评审意见，为满足检测质控的要求，我单位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补充采集场地内土壤和地下水样品， 

7.4.1监测点位布设 

结合前一次土壤效果评估采样时异味较大的区域以及场地污染存在可能较

高的区域，综合考虑布设三个土壤补充采样点位，点位示意图如下所示，地下

水样品来自原先的 6 口水井 YW1~YW6，点位示意图见图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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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1  土壤补充采样监测点位示意图 

7.4.2补充监测结果 

7.4.2.1土壤 

本次补充监测共设置了 3 个土壤采样点，根据现场初见水位、PID、异味等

情况，选择 12 个土壤样品送实验室进行检测，测试项目包含土壤和地下水的修

复指标：苯、乙苯、石油烃 C10-C40。 

两家检测单位结果导向一致，苯和乙苯基本未检出，仅平行样检测单位 SGS

有一个样品有检出，检出浓度 0.28mg/kg，未超过修复目标值 0.4mg/kg；石油烃

平行样检测单位 SGS 均未检出，谱尼石油烃均检出，但检出浓度均不大，远小

于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总体检测结果表明，本次补充采样土壤中苯浓度均低于修复目标值，也未

检出超标地下水污染物。本次采样时间与前一阶段土壤效果评估采样时间间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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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土壤中苯的浓度基本未检出，保持稳定小于修复目标值，修复效果稳定，

修复达到要求。 

7.4.2.2地下水 

本次补充监测对场地内污染区域 3 口井以及上下游 3 口井进行采样检测，

两家单位检测结果吻合，地下水目标污染物均未检出，结合前一阶段的地下水

效果评估，本场地内连续 4 个批次的地下水监测结果均小于修复目标值，修复

效果稳定合格。 

7.5项目效果评估 

7.5.1整体样品统计 

表 7.5-1  效果评估全部样品数量统计 

污染介

质 

样品数 平行样数量 合计 

上一阶段采样 补充采样 上一阶段采样 补充采样 样品数 平行样 

土壤 46 12 2 4 58 6 

地下水 31 6 7 1 37 8 

本次效果评估共检测土壤样品 58 个，外送平行样 6 个，地下水样品共 37

个，外送平行样 8 个，均满足随机质控样品数量至少达到 10%的比例要求。 

7.5.2效果评估结果 

原杭州景芳加油站场地土壤经过双相抽提技术，地下水经过双相抽提+原位

氧化技术，场地关注污染物得到妥善治理，二次污染防治措施均落实到位，满

足效果评估要求。 

（1）场地前一阶段效果评估土壤中苯浓度较修复前大幅度降低，苯浓度平

均值的 95%置信上限（UCL）为 0.03mg/kg，所有样品检测值均小于修复目标值

0.4mg/kg，表明场地土壤中苯浓度整体低于修复目标值，修复整体达到要求；后

续对污染土壤进行补充采样检测，结果均小于修复目标值，基本未检出，修复

效果稳定合格。 

（2）场地内地下水污染物浓度较修复前明显降低，乙苯检出值均低于修复

目标 1.24mg/L；经过氧化药剂注射后，总石油烃 C6-C9、C10-C16 浓度均分别小于

修复目标 4.54mg/L、1.18mg/L，修复整体达到要求；后续补充一次地下水的采

样检测，检测结果乙苯、总石油烃 C6-C9、C10-C16 均未检出，结合前一阶段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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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批次，场地地下水连续 4 个批次达到修复目标要求，修复效果稳定合格。 

（3）6 次施工废水检测结果均满足评估标准，均能达标排放。 

（4）洁净区表层土壤关注污染物浓度均未检出，污水处理池污泥关注污染

物检出浓度低于相应评估标准，因此判定修复施工洁净区污染防治效果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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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结论与建议 

8.1效果评估结论 

我单位对凯旋单元FG25-R21-18地块景芳拆迁安置房及西侧G1-35B公园绿

地工程（原杭州景芳加油站）土壤修复项目开展了修复效果评估工作。通过对

项目施工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现场采样等手段，根据相关第三方单位出具的

检测数据，得出如下结论： 

（1）本场地污染土壤采用双相抽提技术，污染地下水采用双相抽提处置和

原位直推注射，两者修复技术、修复工程量与修复方案相同；场地抽提水工艺

略有调整，由“化学氧化+中和沉淀”技术工艺改为“沉淀过滤”后排放，但符

合场地实际情况。施工报备材料齐全，过程记录基本完整。 

（2）项目修复工程总计修复污染土壤面积 333.2 m
2，修复土方量 1166.2 m

3，

效果评估单位对原位修复土壤设置 12 个点位的样品采集，共采集 58 个土壤样

品，根据第三方检测单位出具的检测报告，所有样品关注污染物苯的浓度均低

于相应修复目标值，判定土壤修复效果合格。 

（3）项目总计修复污染地下水面积 613.0 m
2，修复深度为 6 m，效果评估

单位前后共组织了 5 个批次的地下水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第一批次效果评估地

下水样品出现不合格情况，施工单位对地下水修复薄弱区域增加了原位氧化注

射补充修复，随后效果评估单位对补充修复之后的地下水开展了 3 次效果评估

以及 1 次补充监测工作。根据第三方检测单位出具的检测报告，地下水关注污

染物浓度均低于相应修复目标值，故判定地下水最终修复效果合格。 

（4）效果评估单位对氧化中间产物进行了分析评估，认为双氧水对石油烃

的氧化降解不会产生毒性更大、风险更大的污染物。 

（5）洁净区效果评估结果表明，表层土壤中的关注污染物均未检出；污水

处理池污泥的关注污染物检出值均低于相应的评估标准，因此判定修复施工过

程的洁净区二次污染防控效果合格。 

综上，通过本次效果评估工作，同时结合场地前期的有关技术资料，目前

场地土壤、地下水的目标污染物浓度均低于修复目标值，项目修复工程修复效

果合格。经地块污染治理修复施工，此地块满足作为作为住宅用地、绿化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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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要求。 

8.2建议 

（1）本场地土壤经过修复之后，污染物浓度已达到修复目标要求，但从效

果评估采样过程中可以看出仍然存在轻微异味，异味点位主要分布于储罐区，

且存在不连续性，可能由于储罐清理时的开挖对地块内的污染分布造成影响，

使得污染物的分布也存在不连续性。建议后续开发建设地下室开挖过程中应做

好异味管控工作，若发现异味严重并对后续施工或周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应

立即停止施工并向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2）《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HJ25.5-2018）指出，以下两种情景应提出后期环境监管建议：修复后土壤中

污染物浓度未达到 GB36600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的地块；实施风险管控的地块。

后期环境监管包括长期环境监测与制度控制两种方式。本地块为修复项目，不

属于风险管控地块；同时本地块修复后土壤中污染物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因此原则上不要求提出后期环境监管建议，即不需长期环境监测。 

（3）本地块后续仍需开展制度控制，未来场地修复范围内的开发，必须严

格按照现阶段既定的开发方案执行，禁止地下水的开发使用。虽然截至目前场

地内地下水修复已达到了修复目标，但是地下水是动态变化的，地下水的修复

往往存在反弹的现象，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应制定有效

的环境管理措施，防止二次污染，还应时刻关注异常情况，如发现新的土壤、

地下水污染问题，应立即停止施工，并上报环境主管部门。 


